
附件 10 

济源市万洋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铅蓄电池减排增效绿色升级改造项目（二期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 年 3 月 29 日，济源市万洋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根据《济源市万洋绿色

能源有限公司铅蓄电池减排增效绿色升级改造项目（二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

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项目二期工程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济源经济技术开发区思礼镇片区（原思礼镇循环经济产业园东

部片区电池加工区） 

建设规模：年产 800 万 kVAh/年铅蓄电池（二期工程） 

主要建设内容：制粉生产线、板栅连铸连轧生产线、连涂生产线、真空和

膏、固化工段、电池组装工段、充电化成工段及配套公辅、环保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 2020 年 1 月在济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2020-419001-41-03-

003028）；2020 年 9 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河南省冶金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完成并取得取得济源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济环审〔2020〕18 号）。 

项目一期工程于 2020 年 10 月开始进行建设；2022 年，我公司对一期工程

（680 万 kVAh/a）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二期工程于 2022 年同步开始进

行建设。 

2025 年 1 月 26 日，项目二期工程全面完成了主体工程及配套环保设施的

升级改造工作，并在万洋冶炼（集团）公司官网上进行了二期工程环境保护设



施竣工公示及环保设施调试情况说明。根据二期工程建设实际情况，万洋绿色

能源公司已对排污许可证进行了变更并通过变更申请；同时更新全厂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并已通过备案（419001-2025-12-M）。 

二期工程从建设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环境违法及处罚记录。 

二期工程设计单位为济源市万洋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环保设施设计及施工

单位为宜兴市亨润达机械有限公司。 

（三）二期工程投资情况 

项目二期实际总投资 450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760 万元。 

（四）验收范围 

济源市万洋绿色能源有限公司铅蓄电池减排增效绿色升级改造项目二期工

程（800 万 kVAh/年铅蓄电池）主体工程及配套的公辅工程、环保工程等。 

二、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二期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较环评发生了部分变动，①对部分设备进行调

整。主要情况如下，将原环评中的“正板-2 条连铸连轧”+“负板-4 条连铸”调整为

“正板-2 条连铸连轧”+“负板-1 条连铸连轧+2 条连铸”，整体产能保持不变；减

少 1 条电池组装线，由原环评中的 7 条组装线调整为 5 条常规组装线和 1 条弹

性线。膏栅分离设备由原环评中的 3 套调整为实际的 2 套；增加冷切机、和膏

机、涂板机、化成设备，其中和膏机、涂板机新增部分为备用设备。②调整部

分废气环保设施，废气环保治理措施及设施基本不发生变化，根据生产设备的

调整情况进了对部分环保设施进行调整。③厂区总平面布置和车间平面局部等

均按实际需要进行了调整。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与原环评一致（200m），环境防

护距离范围内没有环境敏感目标。 

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

办〔2015〕52 号）、《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

评函〔2020〕688 号）、《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规范涉变动污染影响

类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的通知》（豫环办〔2023〕4 号）的相关条款，项



目二期工程变动均不属于重大变动，变动内容可纳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

理工作中。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分为高浓度含铅废水（生产废水、洗衣废水）、淋浴废水

（含铅）、生活污水和制纯水排水。工程产生的高浓度含铅废水经含铅废水处

理站处理后分质回用，不外排；淋浴废水经生化处理达标后与生活污水、制纯

水排水由总排口排放至济源第二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厂区废水处理系统主要包括①淋浴废水生化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

150m3/d；②含铅废水处理站。含铅废水处理站由化学沉淀单元设计处理能力

1800 m3/d、深度处理单元设计处理能力 600 m3/d，浓水蒸发单元设计处理能力

48 m3/d。以上废水处理站（单元）均已建成投用。 

（二）废气 

对照环评及批复中二期工程废气污染物治理措施要求，电池组装弹性线焊

接铅烟依托膏栅分离（铅尘）废气处理措施外，其他废气污染物治理措施均按

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建设。铅尘采用“袋式除尘+滤筒+高效”处理工艺，铅烟采

用“水幕+湿式过滤+高效”处理工艺，电池组装有机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艺

处理，化成硫酸雾采用“碱液洗涤”工艺处理，，锅炉烟气采用“低氮燃烧+烟气

再循环”工艺，表干燃烧废气和制板燃烧废气均采用“低氮燃烧”装置。 

工程无组织排放源主要为铸板工段、涂板工段、组装工段、化成工段等，

主要采取车间密封、微负压、加强管理等方式进行控制。 

（三）噪声 

二期工程主要噪声源为铅粉机、和膏机、铸板机、冲网机等机械设备，公

辅工程主要噪声源为空压机、风机等。针对不同的噪声特性，项目分别采取设

置减震基础、置于室内、消声降噪等防治措施，项目噪声级为 75~85dB（A）

左右。 



（四）固体废物 

二期工程危险固废中熔铅渣、废电池、废板栅等委托天能集团（濮阳）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回收冶炼；废劳保用品、废隔纸板、废乳化液、废润滑油、废

液压油等委托河南思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项目厂区设置 120m2危废贮存

库可对危险废物进行暂存。 

项目一般固废有办公生活垃圾、制水车间产生的废树脂等由环卫部门收集

清理。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 200m，防护距离内无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二期工程风险防范措施主要包含涉酸工段等重点防渗区已完成地面防

腐防渗处理；1 座 800m3 事故水池（兼初期雨水池）已建成投用；硫酸储罐区

防腐防渗及围堰均已建成投用；消防设施、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均已在相关部门

备案；消防、应急设备、应急演练等均已配置。 

二期工程有组织废气采样口、采样监测平台的设置符合《污染源监测技术

规范》要求。球磨制粉废气由于工艺限制，未设置废气进口采样孔，其余部分

有组织排放口均设置废气进口采样孔，各排气筒均设置出口采样孔。 

厂区总排口处设置废水在线监测仪，监测出厂废水的 pH、COD、氨氮、流

量；废水第一类污染物监测点（淋浴废水站出口）设置废水在线监测仪，监测

总铅、流量。在线监测设备均已联网。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果 

（1）废水 

工程验收监测期间，厂区淋浴废水处理站对淋浴废水中各污染因子的平均

去除率分别为化学需氧量 70.9%，氨氮 62.3%，悬浮物 72.4%；厂区高浓度含铅

废水处理站化学沉淀段对含铅废水中各污染因子平均去除率分别为化学需氧量

41.3%，氨氮 33.5%以上，悬浮物 84.0%，总铅 83.9%。 



（2）废气 

工程验收监测期间，制板过程废气采用“水幕+湿式过滤+高效”装置处理后

铅及其化合物的去除率为 98.71%，颗粒物去除率为 84.5%；电池组装包板废气

采用“袋式除尘+滤筒+高效”装置处理处理后铅及其化合物的去除率为 99.29%，

颗粒物去除率为 86.32%；电池组装焊接废气采用“水幕+湿式过滤+高效”装置处

理处理后铅及其化合物的去除率为 99.22%，颗粒物去除率为 84.09%；化成工

段化成酸雾采用“碱液洗涤”装置处理后硫酸雾的去除效率在 79.6~88.97%；电池

组装过程产生的有机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处理效率分别为

77.43 和 77.39%。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工程验收监测期间，厂区高度含铅废水处理站各处理单元出水均可以满足

《再生水水质标准》（SL368-2006）（工业洗涤用水、冷却水标准限值要求）

工业洗涤用水、冷却水标准限值要求，可以回用于生产；淋浴废水生化处理站

出水水质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2 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排

放限值；厂区总排口废水水质可以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表 2 间接排放浓度限值。 

（2）废气 

工程验收监测期间，工程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涉酸、涉铅废气有组织排放

和厂界无组织排放均能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排

放限值的要求；连续铸板生产线熔铅锅燃烧废气、连涂生产线表干燃烧废气各

类污染物可以满足河南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

的限值的要求；厂区燃气锅炉烟气可以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2089-2021）表 1（燃气锅炉）排放限值要求；非甲烷有组织排放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标准限值要求，无组织排

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标准限值要

求。 



（3）厂界噪声 

工程验收监测期间，昼夜厂界噪声测定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物 

经现场调查，公司产生的固体废物能得到较为有效的综合利用和合理处

置。 

（5）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项目废气及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满足环评阶段总量控制的限值要求，并满足

排放污许可总量的要求。 

表 1  污染物总量控制情况一览表 

污染物 
验收监测期污染物

排放核算量 
许可排放量 环评批复量 

重金属 铅 123.37kg/a 298.1kg/a 298.1kg/a 

废气 

SO2 0.179t/a / 1.129 t/a 

NOx 1.915t/a 3.845 7.8106 t/a 

颗粒物※ 0.127t/a / 0.5645 t/a 

VOCs 0.077 t/a / 0.2787t/a■ 

废水 
COD 8.47 t/a 12.38t/a 12.38t/a 

氨氮 0.61 t/a 1.06t/a 1.06t/a 

※燃烧废气；■含食堂油烟 0.0459t/a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工程验收监测期间，周边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处 PM10、SO2、NOx、铅

等污染物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

要求；硫酸雾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D

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满足《制定地方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详解》相关要求。 

（2）工程验收监测期间，厂区周边敏感点处农田中各类监测因子的检测值

可以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表 1 中限值的要求；厂区废水处理站附近土壤各类监测因子

检测值可以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表 1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的要求。 



（3）工程验收监测期间，厂区所在区域各监测点位地下水各监测因子均满

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 

六、验收结论 

项目分两期建设，本次验收内容为二期工程（800 万 kVAh/a）。二期工

程性质、规模、地点等与环评一致；对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办公室关于规范涉变动污染影响类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的通知》（豫环办

〔2023〕4 号）等文件的相关条款，项目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变动不属

于重大变动；二期工程环境保护设施已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各污染物排

放均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污染物排放量均满足总量控制指标要求；项目

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万洋绿色能源公司已取得排污许可证，二期

工程建设内容已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系统；项目建设过程未因违反国家和地方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 

综上，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本项目（二期工程）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七、建议 

建设单位应加强对各项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保证环保设施长期稳

定运行，确保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八、验收人员信息 

具体见附表。 



 


